
邵德景、郭葵湛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民事一审民事判决书 

案  由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案  号 （2021）粤 0604 民初 41816号  

发布日期 2022-09-08 浏览次数 90  

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 

民 事 判 决 书 

（2021）粤 0604 民初 41816号 

原告：邵德景，女，汉族，1973 年 10月 3 日出生，住址：佛

山市南海区。 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黄蓉、郭家贤，均系广东都汇律师事务所律

师。 

被告：郭葵湛，男，汉族，1970 年 5月 12日出生，住址：佛

山市禅城区。 

原告邵德景诉被告郭葵湛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本院立案受

理后，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审理。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及

被告到庭参加诉讼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 

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：请求法院判令： 

一、解除原、被告双方于 2017 年 1 月 25 日签订的《房屋买卖

合同》； 

二、被告向原告退还购房款 575037 元及支付利息（利息以

575037 元为基数，从 2019 年 6 月 2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

利率计至 2019 年 8月 19日；以 575037 元为基数，从 2019 年 8 月

20 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 20 日公布贷款市场报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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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率计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，现暂计至 2021 年 11 月 17 日为

59893.44 元）； 

三、被告向原告赔付违约金 297500 元（房屋总价款的 50%）； 

四、被告向原告支付房屋升值损失 1529628.16元【现值每平方

升值[25888元-（595000元÷建筑面积 82.07 平方米）]×建筑面积

82.07 平方米】； 

五、被告向原告支付房屋装修损失 10000 元； 

六、被告向原告赔偿 2016 年 5 月 1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日的物

业管理费及公摊水电费损失合计 18013.83 元； 

七、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。 

事实和理由： 

2017年 1 月 25日，原、被告签订《房屋买卖合同》，约定被

告将佛山市禅城区岭南大道北 56 号 XXXXX 号回迁房以 595000 元价

格出售给原告，套内建筑面积 64.29平方米，建筑面积 81.97平方

米。合同签订后，原告合计向被告支付购房款 575037 元，余下

20000 元在过户后付清。2018 年，原告了解到回迁房客开始办理房

屋产权证，遂要求被告依约协助办证，却发现被告因民间借贷等纠

纷先后被案外人起诉，导致涉案房屋于 2019 年 6 月 20日被法院查

封。被告为逃避债务四处躲藏，至今仍不出面处理，致使涉案房屋

至今无法办理过户手续。根据《房屋买卖合同》第三条第 1 点、第

五条的约定，被告的上述行为已严重违反合同约定，导致涉案房屋

无法正常过户，合同目的根本无法实现，构成根本违约，原告有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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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解除《房屋买卖合同》，被告须退还已收房款及承担相应违约

赔偿责任。综上，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，现具状起诉，恳请

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。 

被告辩称： 

一、被告同意解除原、被告签订的《房屋买卖合同》。 

二、被告同意向原告退还购房款及支付利息。 

三、被告不同意支付违约金，原告解除合同构成违约，合同约

定应由解除合同方承担违约金。 

四、原告第四至五项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，原告也有使用涉

案房屋，且原告属于炒房。 

五、物业管理费及公摊水电费应由原告自行承担，因为该期间

系由原告使用涉案房屋。 

六、房屋买卖合同签订时并没有第八条手写内容，是原告无法

将涉案房屋过户至其名下后原告自行添加的条款，没有经过被告的

同意，也没有告知被告。涉案房屋因原告不符合政策导致无法过

户，被告在签订合同时已经向原告提示购房风险，原告在签订合同

时也知道被告对外负债，故双方约定如果因被告原因导致涉案房屋

被查封，则由被告向原告赔偿违约金。 

诉讼中，原告提交以下证据： 

1.原告身份证复印件、被告广东公安人口信息查询资料。证明

原、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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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《房屋买卖合同》、《佛山万科广场返迁安置房中签确认

书》。证明①2015年 12 月 3 日，被告经抽签选中涉案回迁房。

2017年 1 月 25日，被告将涉案房屋出售给原告，房屋总价为

595000 元，房款约定分期支付。②合同第三条第 2 点约定，被告需

保证自可办理产权证件条件成就之日起 30日内，协助原告完成房屋

产权过户登记；合同第五条第 1 点约定，签订合同后，被告拒不履

行合同的，除应当退回原告已付房款（含息）外，还应当向原告支

付房屋总价 50%的违约金；合同第五条第 3 点约定，违约方支付违

约金后，还应当依法承担继续履行、采取补救措施、赔偿损失（包

括但不限于装修损失、误工损失、交通差旅损失、律师费损失、诉

讼费损失）等义务。 

3.《佛山市（禅城区）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》、《佛山市

（禅城区）不动产登记（查封等限制）信息查询结果》。证明 2018

年、2019 年，被告因民间借贷纠纷先后被案外人起诉，涉案房屋先

后被另案查封，导致该房屋至今无法过户至原告名下，合同目的无

法实现，原告有权解除涉案《房屋买卖合同》。 

4.《客户回单》、《收款收据》、《持卡人存根》、《收

据》、《收条》。证明原告合计向被告支付了购房款 575037 元，该

575037 元的组成为原告向被告转账付款 382000 元+2017年 4 月 6日

的 20000元+2018年 8 月 3日的 30000 元+原告代被告支付 1 座 405

房面积差价款 143037 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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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《收款收据》、转账截图、《电子收款收据》。证明原告缴

纳了涉案房屋 2016年 5 月 1日至 2021年 3 月的物业管理费、公摊

水电费合计 18013.83 元。 

6.照片、视频光盘。证明原告在 2017年 1 月入住涉案房屋，并

对房屋进行了装修，支出装修费用约 10000元。 

7.网页截图。证明原告主张的升值损失的计算依据。 

诉讼中，被告未提交证据。 

诉讼中，原告申请对涉案房屋于 2021年 12月的房屋现值进行

司法评估，本院经审查后予以准许并依法摇珠选定广东海科资产价

格评估有限公司开展上述评估工作，后该司向本院出具《房产价值

评估报告书》【粤海资评字（2022）第 006 号】。 

综合本院采信的证据以及当事人的陈述，本院确认以下案件事

实： 

2017年 1 月 25日，被告（出卖方、甲方）与原告（受让方、

乙方）签订《房屋买卖合同》，约定由原告向被告购买涉案佛山万

科广场六期 XXXXX号房，合同主要内容为：“……第一条出售标的

房屋 1、甲方是佛山市禅城区祖庙街道永新村南村股份经济合作社

的村民，于 2010 年 10 月 24与佛山市万科中心城房地产有限公司签

订了《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》，依法拥有对佛山市××广场××

期××房的权利。2、甲方基于上述权利于 2015 年 12 月 3 日经抽签

得到位于佛山万科广场六期 XXXXX号套内面积 64.29㎡的房屋。3、

现甲乙双方均同意甲方按 9250元／平方米的价格向乙方出售该房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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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即位于佛山万科广场六期 XXXXX号套内面积 64.29㎡的房屋）。

第二条房款的支付方式及期限 1、该房屋的价款以套内面积计价，

房屋单价为 9250 元／平方米，共计 64.29 平方米，房屋总价合计人

民币 595000元整。……2、房屋价款的支付方式：甲乙双方均同意

房屋价款分三期支付：（2）第二期房款为人民币 382000元，由乙

方在收取甲方交付的房屋钥匙及相关配套收据、发票和合同后向甲

方指定的银行账户转账。（3）第三期房款为人民币 70000 元，由乙

方在房屋完成过户并收取登记乙方名下的房屋产权证后三日内向甲

方指定的银行账户转账。……第三条房屋交付及过户手续……2、鉴

于转让房屋属于返迁安置房，甲方尚未取得房屋产权证。但甲方需

保证自可办理产权证件条件成就之日起 30日内，协助乙方完成房屋

产权过户登记。若该转让房屋可以直接登记在乙方名下的，甲方必

须配合乙方办理相关手续登记在乙方名下。甲方违反本条约定的，

乙方有权自甲方逾期协助办理之日起按房屋总价的千分之一每日收

取违约金。第四条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……3、甲方需保证交付房

屋时，毛坯交房，水电煤气到户，具体的装修标准以甲方与开发商

约定一致。……第五条违约责任 1、签订合同后，甲方拒不继续履

行合同的，除应当退回乙方已付房款（含息）外，还应当向乙方支

付房屋总价 50%的违约金。……3、除另有约定外，本合同项下的违

约金为房屋总价的 50%。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，还应当依法承担继

续履行、采取补救措施、赔偿损失（包括但不限于装修损失、误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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损失、交通差旅损失、律师费损失、诉讼费损失）等义务。……第

八条其他约定事项甲方同意乙方可转其他名下”。 

另查明一，依据原告提交的《佛山市（禅城区）不动产登记信

息查询结果》、《佛山市（禅城区）不动产登记（查封等限制）信

息查询结果》,涉案佛山市禅城区岭南大道北 56 号 XXXXX房登记权

利人为被告及案外人何女，权利限制状态为预查封、轮候预查封，

据佛山市（禅城区）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载明，佛山市禅城区

岭南大道北 56 号 XXXXX 房登记于案外人佛山市万科中心城房地产有

限公司名下，限制文号为（2018）粤 0604 民初 18118号之一、

（2019）粤 0604 执 7484号，受理日期分别为 2018 年 9 月 26 日、

2019年 6 月 20日。 

另查明二，经原告申请及本院依法选定委托，广东海科资产价

格评估有限公司向本院出具《房产价值评估报告书》【粤海资评字

（2022）第 006号】,评估结论为：涉案房屋于评估基准日 2021 年

12 月 1 日的房屋价值为 1918999.67 元。另，原告已付司法鉴定费

合计 14000 元。 

诉讼中，原、被告一致确认涉案房屋交付时为毛坯房，原告自

述接收房屋后进行简单装修，包括洗手间墙面刮灰、洗手间地板铺

砖、客厅天花扇灰等。被告另确认已向原告收取购房款合计 575037

元。 

本院认为，本案系房屋买卖合同纠纷。因本案纠纷发生于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实施前，且未有法律、司法解释规定的除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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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形，故依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〉

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》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，本案应适用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的相关规定。 

原、被告签订的《房屋买卖合同》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

示，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，合法有效，双方均应

严格履约。 

关于原告主张解除涉案《房屋买卖合同》、退还购房款及计付

利息的诉请。依据上述合同的约定，被告负有依约按期协助原告办

理不动产权变更登记手续的义务。经查，涉案房屋因被告其他诉讼

纠纷被采取权利限制措施，至本案诉讼时仍无法办理不动产权变更

登记手续，导致原告无法实现合同目的，故被告已构成违约，原告

依法依约有权主张解除合同。因原告以起诉形式明确要求解除合

同，则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，

应以本案起诉状送达被告之日视为原告解除合同的通知到达被告，

故本院确认涉案《房屋买卖合同》已于 2021 年 12 月 21日解除。合

同解除后，被告依法应向原告返还已收购房款合计 575037 元。至于

原告主张的利息，因被告同意给付，故本院对原告主张自 2019 年 6

月 21日起计息的诉请依法予以支持。 

关于原告主张的违约金、房屋升值损失、房屋装修损失。 

第一，如上分析所述，被告违约并致合同解除，依法依约应承

担相关违约责任。被告虽抗辩主张原告存在其他违约行为，但其并

未有效举证证明，故应由其自行承担举证不能后果，本院对其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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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辩意见不予采纳。据双方合同约定，被告应向原告支付房屋总价

50%的违约金，但该违约金标准明显过高，且原告已另行主张房屋升

值损失等赔偿责任，故本院酌定由被告按房屋总价的 10%向原告计

付违约金 59500元。原告诉请违约金超出部分，本院不予支持。 

第二，依据广东海科资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，

涉案房屋于 2021 年 12 月 1 日的房屋价值为 1918999.67 元，因涉案

《房屋买卖合同》已告解除，故被告之违约行为却致原告产生房屋

升值损失合计 1323999.67 元（1918999.67 元-595000 元），应予赔

偿。原告诉请房屋升值损失超出部分，缺乏依据，本院不予支持。 

第三，原告虽确在接收房屋后对房屋进行装修，但结合以上评

估报告，原告所主张之装修损失实已计入房屋现值，故原告再行主

张装修损失属重复主张，本院不予支持。 

关于原告主张的物业管理费损失及公摊水电费损失。因原告主

张的物业管理费、公摊水电费系基于原告实际占有使用涉案房屋而

产生，故原告主张被告予以赔偿缺乏依据，本院不予支持。 

综上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第八条、第六十条、第

九十三条第二款、第九十六条第一款、第一百零七条、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六十七条第一款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

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〉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》第一条第二款之

规定，判决如下： 

一、确认原告邵德景与被告郭葵湛于 2017 年 1月 25 日签订的

《房屋买卖合同》于 2021 年 12 月 21日解除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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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被告郭葵湛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，向原告

邵德景返还购房款 575037 元及计付利息（利息以应付未付购房款为

本金，自 2019 年 6月 2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

2019年 8 月 19日；以应付未付购房款为本金，自 2019 年 8 月 20

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被告

郭葵湛实际支付完毕本金之日止）； 

三、被告郭葵湛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，向原告

邵德景支付违约金 59500元； 

四、被告郭葵湛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，向原告

邵德景赔偿房屋升值损失 1323999.67元； 

五、驳回原告邵德景的其他诉讼请求。 

如被告郭葵湛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应当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，加倍支

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 

本案适用简易程序，受理费减半收取 13322元，司法鉴定费

14000 元，均由被告郭葵湛负担。 
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向本院递交

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

级人民法院。 

审判员  杨玲玲 

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

书记员  罗丽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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